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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115 年度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法規命令清單(註 1) 

製作日期：114.12.30 

 

編號 
法規命令名

稱 

類型

(訂

定、

修正

或廢

止) 

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程 

是否預期對

國際貿易或

投資造成重

大影響(註

2) 

機關聯絡人 

及聯絡方式 

1 行政區劃程序

法施行細則 

訂定 明定行政區劃程序法施行之技術性、

程序性事項並作補充解釋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█否 民政司宋小姐 

電話：02-23565595 

電子郵件：

moi2025@moi.gov.tw 

2 行政區劃計畫

辦理公開展覽

與公聽會及公

民民意調查辦

法 

訂定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行

政區劃計畫草案時，廣徵意見之方

式、公開展覽、公聽會與公民民意調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█否 民政司王先生 

電話：02-23565586 

電子郵件：

moi2481@moi.gov.tw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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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之辦理方式、人民陳述意見之處理

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3 行政區劃計畫

審議會組織及

運作辦法 

訂定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組成行政區劃審議

會時，審議會之成員資格、條件、運

作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█否 民政司游小姐 

電話：02-23565585 

電子郵件：

moi1503@moi.gov.tw 

4 行政區劃計畫

發布後業務與

財產移轉交接

及爭議協調辦

法 

訂定 明定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相關行政區

域內業務、財產之移轉及交接事項，

以及上開事項之爭議協調處理機制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█否 民政司宋小姐 

電話：02-23565595 

電子郵件：

moi2025@moi.gov.tw 

5 消防事業廢棄

物再利用管理

辦法 

訂定 消防事業廢棄物申請再利用許可之適

用對象、應備文件、程序及管理相關

規定。 

預定 115.6 發布。 □是 ■否 預防調查組(消防署)黃先生 

電話：02-8195-9229 

電子郵件：

fc841165@nf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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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非都市土地海

域用地區位許

可案件審查費

收費標準 

訂定 1.依規費法第 10 條第 1項訂定。 

2.依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第

6條之 2辦理審查於海域用地申請

「區位許可」案件，依上開規定訂定

審查費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10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林小姐 

電話：02-87712945 

電子郵件：

lyh960@nlma.gov.tw  

7 國土計畫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 

訂定 1.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項規定

訂定。 

2.依國土計畫法規定，針對各國土功

能分區及其分類土地訂定土地使用管

制相關規範，包含容許使用項目、使

用強度及申請程序等。 

3.對國土計畫政策推動具重要性。 

預定 115.12 發布 □是 ■否 國土署廖小姐 

電話：02-87712025 

電子郵件：

liao113025@nlma.gov.tw 

8 地方立法機關

組織準則 

修正 配合地方制度法 114.11.21 三讀通

過，修正婦女保障名額相關規定。 

預定 115.6 發布 □是 ■否 民政司簡小姐 

電話：02-23565061 

電子郵件：

moi1997@moi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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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地方行政機關

組織準則 

修正 配合地方制度法 114.11.21 三讀通

過，修正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首長、秘書長及副秘書長，以及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設置主任秘書之規

定。 

預定 115.6 發布 □是 ■否 民政司張先生 

電話：02-23565408 

電子郵件：

moi2303@moi.gov.tw 

10 獎勵土地所有

權人辦理市地

重劃辦法 

修正 1.提高申請自辦重劃門檻。 

2.增訂重劃會理、監事資格限制。 

3.限制出席會員大會代理人數。 

4.增加主管機關監督審查機制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地政司張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249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41@moi.gov.tw 

11 市地重劃實施

辦法 

修正 1.增加重劃計畫書應記載事項，強化

開發之公益性及必要性，提高開發合

理性及重劃作業透明度。 

2.增加因重劃致建物拆遷者之保障措

施，落實居住權保障。 

預定 115.4 預告 

預定 115.9 發布 

□是 █否 地政司張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249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41@moi.gov.tw 

12 直轄市縣(市)

農地重劃委員

會設置辦法 

修正 配合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(CEDAW)」並加強農村婦女參與土地

事務決策，提升參與決策之女性達一

定比例，修正派聘之委員對象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4 發布  

□是 █否 地政司江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326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14@moi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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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直轄市縣(市)

農地重劃協進

會設置辦法 

修正 配合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(CEDAW)」並加強農村婦女參與土地

事務決策，提升參與決策之女性達一

定比例，修正派聘之委員對象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4 發布  

□是 █否 地政司江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326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14@moi.gov.tw 

14 直轄市縣(市)

農村社區土地

重劃委員會設

置辦法 

修正 配合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(CEDAW)」並加強農村婦女參與土地

事務決策，提升參與決策之女性達一

定比例，修正派聘之委員對象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4 發布  

□是 ■否 地政司江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326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14@moi.gov.tw  

15 直轄市縣(市)

農村社區更新

協進會設置辦

法 

修正 配合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
(CEDAW)」並加強農村婦女參與土地

事務決策，提升參與決策之女性達一

定比例，修正派聘之委員對象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4 發布  

□是 █否 地政司江小姐 

電話：04-22502326 

電子郵件：

moi3614@moi.gov.tw 

16 一般替代役役

男訓練服勤管

理辦法第 2條 

修正 為因應替代役役男輔助防救災勤務執

行需求及未來任務發展可能性，修正

基礎訓練時間為 3星期至 12 星期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7 發布 

□是 ■否 替代役暨社會韌性訓練執行中

心-陳志文 

電話：049-2394356 

電子郵件：

moi2254@moi.gov.t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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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警察人員執行

勤務遭受暴力

或意外危害致

身心障礙及領

有勳章獎章加

發退休金標準

第 5條及第 3

條附表 

修正 1.將警察獎章加發退休金類別區分為

2類。 

2.提高勳章獎章加發退休金金額。 

預定 115.3 發布。 □是 ■否 警政署郭小姐 

電話：02-23415733 

電子郵件： 

jia1073023@npa.gov.tw 

18 消防機具器材

及設備登錄機

構規費收費標

準 

修正 申請登錄相關作業書面審查、實地評

鑑及證書費用。 

預定 115.1 發布 □是 ■否 預防調查組(消防署)顏先生 

電話：02-81959235 

電子郵件：drum@nfa.gov.tw 

19 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及申報辦

法第 8條及第

7條附表 3、

第 9條附表

6、第 10 條附

表 8 

修正 消防設備人員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

業機構應檢附執業執照及加入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消防設備師（士）公會

之會員證書影本等。 

預定 115.3 發布 □是 ■否 預防調查組(消防署)黃先生 

電話：02-81959229 

電子郵件：

fc841165@nfa.gov.t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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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消防機具器材

及設備登錄認

定機構規費收

費標準第 2

條、第 3條、

第 5條 

修正 申請登錄相關作業書面審查、實地評

鑑及證書費用。 

預定 115.3 發布 □是 ■否 預防調查組(消防署)顏先生 

電話：02-81959235 

電子郵件：drum@nfa.gov.tw 

21 香港澳門居民

進入臺灣地區

及居留定居許

可辦法 

修正 配合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，修正香港

或澳門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不予許

可申請期間、延長停留、居留期間等

相關規定。 

俟大陸委員會通知後

辦理預告 

□是 ■否 移民署黃小姐 

電話：02-23889393 

電子郵件：

bar7@immigration.gov.tw 

22 大陸地區人民

進入臺灣地區

許可辦法 

修正 1.檢討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不

動產規範，刪除取得不動產之事由。 

2.因應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，針對

曾逾期停留或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，

延長其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期間。 

3.提高外籍人士在臺投資意願與加強

延攬外籍優秀人才來臺工作及生活，

保障是類人士團聚權益，放寬其大陸

地區家屬來臺探親及隨行團聚規定，

增加留臺誘因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8 發布 

□是 ■否 移民署涂小姐 

電話：02-23889393 #2631 

電子郵件： 

TP2160@immigration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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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大陸地區人民

來臺從事觀光

活動許可辦法 

修正 因應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，針對曾

逾期停留或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，延

長其不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期間，以

及對持用冒用身分申請之護照酌作文

字修正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8 發布 

□是 █否 移民署吳小姐 

電話：02-23889393 #3413 

電子郵件：

vvv25730@immigration.gov.tw 

24 從事涉及重要

國家安全利益

或機密業務之

退離職人員應

經審查許可期

間屆滿後進入

大陸地區申報

辦法 

修正 明定原服務機關知悉退離職人員返臺

申報表有異常事項或申報人赴陸失聯

之通報機制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3 發布 

□是 █否 移民署謝小姐 

電話：02-23889393 #2682 

電子郵件： 

san10dra@immigration.gov.tw 

25 外國人收容管

理規則 

修正 修正收容法規所定管理處置有違人權

保障之部分：收容與矯正機關之監禁

性質及目的不同，移民署基於傳染病

防治及秩序管理之必要，施以隔離觀

察等處置，皆會考量受收容人之身心

需求作妥適安排，為持續推動人權保

障，將儘速修正，刪除勞動服務、禁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4 發布 

□是 ■否 移民署簡先生 

電話：02-23889393 #2826 

電子郵件： 

kant600@immigration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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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電話、禁止會見及獨居戒護等規

定。 

26 外國人臨時入

國許可辦法 

修正 1.配合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及遠洋漁

業條例修正，作文字修正。 

2.經移民署專案審查通過許可臨時入

國者，得延長停留期限至多 30 日；

期滿因故未能依限出國者，應出具各

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外交部申請停留簽證。 

預定 115.1 預告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█否 移民署葉先生 

電話：03-3985010#7207 

電子郵件：

ccyeh67@immigration.gov.tw 

27 新建建築物節

約能源設計標

準 

修正 為配合淨零建築政策，將原中央空調

系統基準值，修正為綜合性之能效評

估得分，以全面推動淨零建築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8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沈先生 

電話：02-87712691 

電子郵件：

am0325@nl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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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招牌廣告及樹

立廣告管理辦

法第 12 條 

修正 為解決現行達雜項執照規模之招牌廣

告及樹立廣告，其雜項使用執照將因

許可 5年屆期後一併失其效力之規

定，斟酌本辦法原意係為針對招牌廣

告及樹立廣告安全性加強管理，爰增

訂第 12 條第 2項規定。 

預定 115.8 預告 

預定 115.12 發布 

□是 █否 國土署陳先生 

電話：02-87712684 

電子郵件：

chenian@nlma.gov.tw 

29 營建事業廢棄

物再利用管理

辦法 

修正 加強對再利用機構後端產品及廢棄物

之管理及配合實務運作之需求等，並

就原條文調整條次、合併相應內容及

刪除不合時宜規定，爰擬具本辦法修

正草案。 

預定 115.3 預告 

預定 115.12 發布 

□是 █否 國土署洪先生 

電話：049-2352911#225 

電子郵件：

ncku0613@nlma.gov.tw 

30 營造業工地主

任評定回訓及

管理辦法第 2

條、第 7條、

第 8條 

修正 配合勞工安全衛生法於 102 年 7 月 3

日修正公布名稱及健全工地主任回訓

換證制度，爰修正本辦法。擬併 114

年「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電子證書

核發及驗證機制」資訊系統推動上

線，修正為取得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工

地主任，以符法制。 

114.7.21 預告期滿 

預定 115.6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陳先生  

電話：049-2352911#253  

電子郵件：

secret174@nl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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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都市更新建築

容積獎勵辦法

部分條文 

修正 為配合社會住宅政策推動，鼓勵都市

更新案提供社會住宅，規範政府主導

都市更新事業應優先申請社會住宅容

積獎勵，並依實務執行情形，修正結

構安全性能評估辦理依據及綠建築、

智慧建築、無障礙環境設計、耐震設

計等容積獎勵項目應踐行事項。 

預定 115.2 預告 

預定 115.7 發布 
□是  ▓否 

國土署陳小姐 

電話：02-87712905 

電子郵件：

christin7802@nlma.gov.tw 

32 都市計畫法臺

灣省施行細則

第 34 條之 4 

修正 鼓勵私人建築物捐贈社會住宅，將捐

建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之獎勵倍數，

從 1倍提高為 1.5 倍。並增加受贈單

位中央社會住宅主管機關。另為提高

民間興辦社宅意願、 減少社宅標籤

化問題及滿足青年族群居住需要，原

則支持民間興辦社宅可指定提供一定

比例予就學或就業者承租。 

預定 115.2 預告 

預定 115.7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陳先生 

電話：049-2352911-121 

電子郵件：

cjc901016@nlma.gov.tw 

33 建築技術規則

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 141 條、

第 142 條、第

144 條 

修正 為因應現今戰爭型態及社會環境等改

變，並參考國外規定，爰修正防空避

難設備相關條文，以強化社會韌性。 

114.8.29 預告期滿 

預定 115.3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沈先生 

電話：02-87712691 

電子郵件：

am0325@nl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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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中央都市更新

基金收支保管

及運用辦法第

1條、第 2

條、第 4條 

修正 配合行政院第 3966 次會議指示「擴

大辦理自主都市更新政策」，考量自

主都市更新重建案件普遍面臨資金需

求龐大、建築融資不易之情形，影響

整體都市更新推動進度，為協助所有

權人籌措自主都市更新重建所需資

金，有必要提供相應金融支持機制，

爰運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辦理自主都

市更新重建貸款之信用保證，以降低

金融機構放貸風險，提升金融機構核

貸之可行性，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事

業。 

預定 115.3 發布 □是 ■否 國土署陳小姐 

電話：02-87712904 

電子郵件：

pattychen@nlma.gov.tw 

35 非都市土地開

發許可審查收

費標準 

修正 1.依區域計畫法第 22 條之 1規定訂

定。 

2.因應國土計畫法 114.1.20 修正公

布後，原法定作業期程展延 6年（至

120.4.30），故現行非都市土地申請

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，

仍應依區域計畫法受理，將依規費法

第 11 條規定，適度檢討收費基準。 

預定 115.4 預告 

預定 115.9 發布 

□是 ■否 國土署王小姐 

電話：02-87712964 

電子郵件：

liling@nlm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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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許可使用濕地

標章及回饋金

運用管理辦法

部分條文 

修正 本次修正係考量濕地標章陸續核發，

為利濕地標章實務運作，擬修正部分

條文： 

1.修正一級農、林、漁、牧產業之回

饋金計算方式。(修正條文第 6 條) 

2.修正許可使用濕地標章期限，並明

定展延許可應考量濕地標章評鑑情

形。(修正條文第 9條) 

3.修正將濕地標章推廣工作擴及重要

濕地之周邊地區。(修正條文第 16

條) 

預定 115.7 發布 □是 ■否 國家公園署廖明珠 

電話：02-37073831*2331 

電子郵件：

teresa2@nps.gov.tw 

 
備註: 

1.本清單所列法規命令係依法規主管機關可合理預期之範圍臚列，各該法規命令實際訂修情形可能有所變動。 

2.已知法規內容「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」者，使須填列該欄位。 
 

   
 

     
 

   
 

     
 

   
 

     

 


